
宁河区16P-04-03单元（现代产业园区相关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控制指标一览表
	单元号
	街坊号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代码
	用 地 性 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高度
(m)
	配套设施
	备    注

	16P-04-03
	02
	02-04A
	U
	公用设施用地
	3.90
	/
	/
	/
	/
	给水设施
	现状

	
	
	02-04B
	G1
	公园绿地
	0.77
	/
	/
	≥75
	/
	
	现状水井予以保留，并按主管部门要求进行保护。

	
	
	02-04C
	U
	公用设施用地
	0.30
	/
	/
	/
	/
	燃气设施
	现状, 现状水井予以保留，并按主管部门要求进行保护。

	
	
	02-05
	M2
	二类工业用地
	6.42
	≤2.0
	—
	—
	/
	
	现状

	
	
	02-06
	G2
	防护绿地
	0.68
	/
	/
	≥90
	/
	
	

	
	
	02-09
	G2
	防护绿地
	1.80
	/
	/
	≥90
	/
	
	

	
	
	02-10
	G1
	公园绿地
	2.00
	/
	/
	≥75
	/
	
	

	
	
	02-11
	M1
	一类工业用地
	2.85
	≤2.5
	—
	—
	/
	
	

	
	
	02-12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6.45
	≤1.5
	—
	—
	/
	通讯设施
	

	
	
	02-13
	G2
	防护绿地
	1.25
	/
	/
	≥90
	/
	
	

	
	
	02-16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6.27
	≤2.0
	—
	—
	/
	
	


注：1、规划实施中，用地面积以核定面积为准，现状保留地块以实测面积为准，已出让或划拨土地控制指标可以按照相关合同及要求确定的指标继续实施；若需进行调整，须符合现行有效的控规，并按照国家及天津市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程序执行；
2、本表格中调整前工业用地容积率控制为下限，调整后工业用地的容积率控制为上限，建筑密度指标为上限,绿地率在产业园区整体绿地率不小于20%的前提下，按国家要求统筹确定具体产业用地的绿地率。其他用地的容积率、建筑密度指标为上限, 绿地率指标为下限；
3、本规划进行土地细分时，细分地块容积率指标可能高于或低于本规划中指标，但本规划地块建筑规模不得低于相应范围土地细分地块的总建筑规模。
1

